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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关于进一步完善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医、

养、护、康”功能配套，并将其纳入医保定点

核算的建议  

提出人 马菁雯  

办理情况： 

马菁雯代表： 

首先感谢您对宝山养老事业的支持和对国资发展的关心。您在宝山区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医、

养、护、康”功能配套，并将其纳入医保定点核算的建议》对推进宝钢红十字老

年护理院的功能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区国资委会同区医保局、区规资局、区卫

键委、区民政局认真研究您的建议并全力推进相关工作的落实。现形成办理意见

如下： 

2021 年初，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为改善护理院的医疗照护环境、满足有关

部门对医疗机构的执业要求，同时能够符合医保定点单位的设置条件，在宝山区

卫健委设置审批科等职能科室的指导下，上海宝山国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先后投

入约1300万元，对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的内部空间和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翻新，

新增了 CT、DR 及康复器械等必要大型医疗设备。通过此次翻新，使得护理院在硬

件上满足了医疗机构的规范要求，具备了长久平稳运转的基础。 

目前，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诊疗科目设有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康复

医学科、临终关怀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等。根据《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



相关规定，在区卫健委的指导下，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现已向区卫健委申请增

设医学检验科、CT、DR 影像诊断和康复专业科室，同时专业类的执业许可证照也

在办理中。 

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现已正式向区医保局申请医保定点单位。为推动此项

工作，在区医保局的主动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已于今年 3

月取得了划拨性质的医疗卫生用地土地权证，8 月初完成了地上建筑物的整体测绘

并取得了权属调查报告文件，现正在办理税务相关手续，预计年内完成不动产权

证的申领工作。为顺完成医保定点单位设置，上海宝山国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符合相关要求后，将尽快推进护理院纳入医保定点单位，更好的发挥其定位功能。 

按照《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服务合

作协议》，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与友谊路街道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合作。自 2018

年起，友谊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该护理院的实际需求，每年为住养老年

人开展健康体检，将健康信息及时录入老年人电子健康管理系统，并在该机构医

务人员的协助下完善和更新老年人的健康档案。目前，本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已

实现调阅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读取区域内医疗机构和部分市级医疗机构的检验和

辅助检查结果，并可通过相应系统实现远程会诊。如社会办医疗机构确有需求调

阅电子信息，可通过建立对接机制，逐步实现与老年人健康档案的连接。 

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根据住养老人的评估需求，坚持及时开展护理评估、

健康咨询等服务。为提高服务能效和水平，下一步将严格依照行业准入标准要求，

开展专业人才社会招聘工作，对护理院的医护人员、医技人员进行补充，强化护

理院人才队伍建设。区卫健委将为医疗护理人员定期开展技能培训或技术指导，

以提高养老机构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同时，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为合作



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上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定期医疗检查，为养老机构住养老

人提供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家庭病床、社区护理等适宜的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引导住养老人优先利用家庭医生诊疗服务，逐步使家庭医生成为住养老人健康

的“守门人”。 

在疫情期间，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认真执行各项防疫要求，坚持不懈，严

防严守。各部门紧密配合，明确职责分工，制定防控预案，及时高效的推进各项

措施。严防外来输入，强化源头管理和物品消杀。确保老人伙食供应，同时做好

关爱关心工作，保证人员稳定。在多方协力下，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至今仍为

“零感染”机构。 

此外，区规资局现已牵头开展宝山区各街镇单元规划及总规的规划编制工作，

结合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导则，对范围内的养老设施、医疗设施、公服设施等内容

进行评估及细化。区民政局正积极探索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协调区卫健委、

医保局等职能部门进一步建立完善养老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合作机制，努力提高

养老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能力。区国资委将积极指导产业公司，完善宝钢红

十字老年护理院“医、养、护、康”功能配套，打造设施一流、功能齐备、环境

优美的养老服务机构。 

经办人签名：葛震裕 

联系电话：56586287 

承办单位盖章： 

                                                 2022 年 9 月 6 日 

说明：1.办理情况须在规定时间内征求代表意见，如书写不够，请另附纸。 

2.代表可以当面向承办单位反馈办理结果，也可以在走访答复后将本表寄送承

办单位。 

3.本表一式四份，经代表签名后，一份存承办单位，一份送意见提出人，二

份送区政府办公室。



承办单位对办理结果的分类（请在 6个选项中选择 1项用“√”表示） 

建议性 

意  见 
已采纳 √ 正在研究  留作参考  

具  体 

操作性 

意  见 

已解决 

 

 正在解决  暂难解决  

办理复文公开属性的分类（请在 5个选项中选择 1项用“√”表示）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 
不公开 

全文公开 摘要公开 全文公开 摘要公开 

√     

承办单位领导审核意见： 

 

 

 

签名：王普祥 

2022年 9月 6日 

请您对办理情况提出意见：（请在栏目后的空格内用“√”表示） 

对 办 理 结 果  满意 √ 基本满意  理解  不满意  

对 办 理 方 案  满意 √ 基本满意  理解  不满意  

对办理态度表示 满意 √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对办理情况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